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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公共体育活动、全民健身的工作一直非常重视，早在1995年6月20日，国务院就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通知》，确定全民健身计划总体目标和任务。2019年4月24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二次修正《深圳经济特区促进全民健身条例》，该条例要求将全民健身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制定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建立全民健身工作协调机制和全民健身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加强政策引导和统筹保障、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均衡协调发展。为建设世界级创新型滨海中心城区，实现文化体育强区目标，促进南山区体育产业发展，推动本区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和开展，并进一步规范本区全民健身相关赛事、培训、咨询等资助项目的管理，根据南山区的实际情况，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制定《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共体育活动资助实施细则》。
二、起草过程
1、在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现有的公共体育活动资助政策、制度及措施的基础上，收集、整理、对比国家、省级，特别是本市市级及区级的体育赛事资助相关的立法资料和实施方案，充分论证扶持措施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
2、多次举行座谈会，听取多方人士对规范性文件的意见，对分歧意见进行认真研究论证，并对拟制定行政措施的预期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估，对规范性文件草案进行多次修订，逐步完善文件内容。
3、在区文体局门户网站发布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并公布意见采纳情况。
4、将规范性文件送本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在审议通过后予以发布，做好政策解读和备案工作。
三、制定依据
（一）《全面健身计划纲要》国发〔1995〕14号（1995年06月20日起实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三）《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中办发〔2021〕61 号)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2修订）
（五）《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府规〔2018〕12号）
（6） 《深圳经济特区促进全民健身条例》
四、主要内容
《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公共体育活动资助实施细则》共15条，分别为制定目的及依据、适用范围、资助原则、资助对象、申报资助项目要求、资助标准、申报审核流程、变更事项处理、资助项目审核时间、验收提交资料、资金审批程序、违规处理、资料存档、细则解释、细则施行日等内容。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明确本细则的南山区公共体育活动是特指在南山区管辖范围内举办的以公益为目的的区级或区级以下级别的群众性公共体育竞赛、展演、公益性培训、咨询等活动。资助对象为依法在深圳市南山区民政局登记注册的体育类社会组织。
2、明确项目公益性，要求申报主体开展项目活动时不能设置奖金、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社会公众收取费用。
3、明确每个项目资助经费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同一申报主体在一个年度内获得资助的项目不得超过3个。



